[bookmark: _GoBack]附件2
南丹县人民医院
包装饮用水（桶装水）采购项目需求表
	序号
	货物名称
	数量
	配置需求

	1
	包装饮用水（桶装水）
	1批
	（一）质量要求
1.产品必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GB19298-201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包装饮用水》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质量标准，持有产品生产许可相关证件。
2.产品必须是安全、无毒、无害、无变质、无异味、无过期、手续完备（出具相关水质检测报告）包装饮用水（桶装水），质保期不得少于1个月。
3.产品品牌具有合法注册商标。
（二）服务要求
1.产品规格：包装饮用水（桶装水）净含量16L-18L。
2.产品包装：包装饮用水（桶装水）外包装必须加印通过院方审核的指定宣传内容。
3.产品运输车辆、运输包装必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的卫生要求；水桶必须为符合卫生标准的PC桶，表面保持洁净无垢，商标清晰规范，且有外包装袋；运输方式必须保证产品质量，防止产品变质。
4.根据医院需要，免费提供全新温热台式或立式饮水机，且饮水机必须符合国家相关质量标准；每年至少完成2次饮水机的消毒清洗并做好记录（每年3月、9月完成清洗）。
5.负责饮水机维修工作，对不能使用的须进行维修，无法维修的免费更换；提供或维修饮水机须在2天内完成。 
6.安排专人送水，每天固定送水时间为早上8：00分至12:00分，下午14:30至18:00分。
7.如遇到紧急用水需求，合作方须在接到院方通知后1小时内送达指定地点。
8.使用限制：提供给院方的产品仅限于医院内部使用，禁止向其他公司或个人提供。
9.产品报价须包含产品价款、饮水机、包装、运输、装卸、送货、人工、保险、税费、瓶装饮用水（500ml）300件/年等所有相关费用，供货期间不得涨价。
10.因产品质量问题引发患者或医院职工投诉或责任纠纷的，合作方应于1小时内赶到医院现场处理，并承担完全责任及所有损失；若造成食品安全事件的，合同立即终止，并由合作方承担完全责任及所有损失。
（三）服务区域与安全责任
1.服务区域：覆盖南丹县人民医院总院区（南丹县城关镇民行中路11号）的诊疗、办公、营养食堂楼及城关分院区（南丹县城关镇小场街70号）相关公共区域等。
2.安全责任：合作方在医院范围内，必须严格遵守医院管理制度，落实安全生产措施、执行安全操作规范、遵守防火规定；若在医院范围内因合作方原因造成安全事故或人员伤害的由合作方负完全责任及承担所有赔偿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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